
关于开展 202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

（含专项任务项目）申报工作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教育部社科司发布了 202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

目（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专项、高校辅导员研究专项）

申报工作的通知，为做好本次申报工作，现将具体要求通知如下：

请各单位组织学习项目申报通知以及附件中的项目指南，特别要

注意申报条件中有关申报资格、学科范围、限项要求等，与国家社科

预申报工作结合起来部署，加强统筹规划和申报的针对性。

本系列项目申报统一实行网络申报，请有意申报的老师提前做好

准备工作。由于高校辅导员研究专项每校限项 2项，我校高校辅导员

研究专项校内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24 日上午 9 点，同时需报

送纸质材料（1 式 3 份，A4 纸打印，左侧装订）至科研处；其余项目

校内申报截止时间为 4 月 26 日下午 4 点。请各申报者务必按时在申

报系统中填写、提交材料，逾期不予受理。科研处将于 4 月 27 日之

前对所有申报的材料进行在线审核确认。各单位请于 2023 年 4月 27

日统一报送本单位相关申报人员《申请评审书》纸质件（1式 1份，

A4 纸打印，左侧装订）至科研处 621。

联系电话：0731-88811479。

科研处

2023 年 3月 24 日



附：

1.关于 202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申报工作的

通知

2.关于 202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（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）申报工作的通知（含项目指南）

3.关于 202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（高校辅

导员研究）申报工作的通知（含项目指南）

4.申报常见问题释疑


